[bookmark: _GoBack]关于《深圳市宝安区关于推动空天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修订说明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20+8”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发展的规划和部署，进一步推动宝安区空天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依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深府〔2022〕1号）和《宝安区关于落实〈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的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2023年11月21日印发了《深圳市宝安区关于推动空天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为进一步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同时根据市相关部门要求，拟对若干措施进行修订。
一、背景依据
空天产业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近年来宝安区空天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应用水平明显提高。在空天材料、卫星运营等领域集聚发展，初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互结合的空天产业创新体系。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主要表现在产业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空天装备关键工艺与专用装备缺乏，产业集聚度低和发展空间不足等方面。2025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正式施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公平竞争审查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因此修订若干措施对于进一步补齐宝安区空天产业链薄弱环节，推动空天产业有序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目标任务
坚持做好空天产业重点企业的服务工作，充分发挥头部企业示范引领作用，联合配套企业打造产业集群，建立多元、敏捷、垂直的空天产业供应体系，打造高水平“产品研发、系统集成、高端制造、行业应用”于一体的空天核心产业链链条。
三、主要内容
（一）删除原措施第二条、第三条部分规定。 
（二）原措施第四条“支持企业承担国家、省、市重大科技专项。对承担市级以上卫星与火箭研制、卫星综合应用、卫星应用芯片、通信系统研发、遥感大数据处理系统、液晶相控阵天线、遥感制图设备、航空航天用高性能蜂窝芯等关键技术攻关及应用示范项目的企业或机构，按项目资助额的一定比例给予配套补贴，其中国家级按项目资助额的50%给予配套补贴，最高1000万元；省、市级按项目资助额的30%给予配套补贴，最高500万元。”的规定，修改为“支持企业承担国家、省重大科技专项。对承担国家、省卫星与火箭研制、卫星综合应用、卫星应用芯片、通信系统研发、遥感大数据处理系统、液晶相控阵天线、遥感制图设备、航空航天用高性能蜂窝芯等关键技术攻关及应用示范项目的企业或机构，按项目资助额的一定比例给予配套补贴，其中国家级按项目资助额的50%给予配套补贴，最高1000万元；省级按项目资助额的30%给予配套补贴，最高500万元。”
（三）删除原措施第五条“空天产业集群招商图谱‘链主型’企业”的“招商图谱”表述。
（四）删除原措施“从未来产业加速升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已按市、区两级‘一事一议’享受政策支持的，本措施不再予以重复支持”的表述。
